94年死因統計摘要
一、94年國人平均壽命續增，男74歲；女80歲
民國94年國人死亡人數共138,957人，粗死亡率(=死亡人數/年中人口數)為每十萬人口611.3人；如依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編布世界人口結構調整計算，我國標準化死亡率較上年微增0.2%；但仍較84年減少18.2%。

衛生署引述內政部初步估計，94年國人平均壽命，男性為73.7歲，女性為79.8歲，分別較上年增加0.1歲與0.4歲；或較84年增加1.9歲與2.1歲。

圖1.歷年死亡數及死亡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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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

十大死因平均生命年數損失


本文計算標準化死亡率採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(WHO)編布世界人口結構為基礎。

94年國人死亡人數中，0~64歲者占33.8%；65~79歲者占36.3%；80歲以上者占29.9%。如與84年（0~64歲者占39.6%；65~79歲者占39.0%；80歲以上者占21.4%）相較；80歲以上高齡死亡人數比率明顯增加，顯示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為國人死亡人數增加之主因(見圖1)。

二、惡性腫瘤續居十大死因之首，十大死因內容與上年同

本年前十大死因之死亡人數，依序為惡性腫瘤；腦血管疾病；心臟疾病；糖尿病；事故傷害；肺炎；慢性肝病及肝硬化；腎炎、腎徵症候群及腎性病變；自殺；高血壓性疾病。十大死因死亡人數合計占總死亡人數的75.2%，其中以惡性腫瘤占26.8%最多；腦血管疾病與心臟疾病分別占9.5%與9. 3%(見表1)。

本年十大死因與上年相較，結果如下：(見表2、圖2)
(1) 死因順位變動：腦血管疾病與心臟疾病於第2、3順位互調，主要係腦血管疾病死亡人數較上年微增，而相對心臟疾病呈現微減所致。

表1. 94年十大死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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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.  主要死因標準化死亡率與死亡人數占率變動 -- 94 年VS  9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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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

1.

第一象限內各點表該死因不論成長率或占有率均在增加，其距離原點愈遠其影響力愈大。

              2.

第三象限表該死因不論成長率或占有率均在減少，其影響程度呈現萎縮。


(2) 粗死亡率變動：本年十大死因粗死亡率有9類增加，其中較為明顯者，分別為自殺(增23.0%)、糖尿病(增13.8%)、腦血管疾病(增6.1%)；呈減少者僅事故傷害 (減1.4%)。

(3) 標準化死亡率變動：如考量人口結構老化因素，本年十大死因標準化死亡率呈減少者有5項，分別為心臟疾病(減3.5%)；事故傷害(減2.7%)；肺炎(減2.3%)；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 (減1.3%)；惡性腫瘤(減1.1%)。而呈增加者亦有5項，分別為自殺(增21.9%)；糖尿病 (增10.1%)；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(增2.4%)；腦血管疾病(增2.3%)；高血壓性疾病 (增0.3%)。

表2. 主要死因死亡率標準化前後比較
	死 因 別
	所有死因
	惡性腫瘤
	腦血管疾病
	心臟疾病
	糖尿病
	事故傷害
	肺炎
	肝硬化
慢性肝病及
	群及腎性病變
腎炎、腎徵候
	自殺
	高血壓性疾病
	氣腫及氣喘

支氣管炎、肺
	敗血症
	結核病
	之潰瘍

胃及十二指腸
	病態

源於周產期之

	粗死亡率(A)
0/0000
	611.3 
	163.8 
	57.8 
	57.1 
	46.2 
	36.8 
	25.0 
	24.7 
	21.2 
	18.8 
	8.3 
	6.3
	4.9
	4.3
	3.5
	2.1

	
	年增率  ％
	3.6 
	2.0 
	6.1 
	0.5 
	13.8 
	-1.4 
	2.4 
	4.7 
	2.7 
	23.0 
	4.3
	2.7
	13.4
	1.0
	-4.7
	-9.8 

	標準化
死亡率(B)
0/0000
	530.0 
	141.2
	48.9 
	48.3 
	39.4 
	34.0 
	21.0 
	21.3 
	17.9 
	16.6 
	7.0 
	5.3
	4.1
	3.6
	2.9
	4.4

	
	年增率％
	0.2 
	-1.1 
	2.3 
	-3.5 
	10.1 
	-2.7 
	-2.3 
	2.4 
	-1.3 
	21.9 
	0.3
	-1.4
	8.9
	-3.2
	-8.2
	-4.5 

	(B)/(A)
	0.9 
	0.9 
	0.8 
	0.8 
	0.9 
	0.9 
	0.8 
	0.9 
	0.8 
	0.9 
	0.8 
	0.8
	0.9
	0.8
	0.8
	2.0


三、10年來死亡年齡中位數增長4歲
94年國人死亡者平均年齡為67.9歲較上年增加0.3歲；中位數為73.0歲，與84年相較，全體死亡年齡中位數增4歲，其中男性增4歲；女性增3歲。

十大死因中有腦血管疾病；心臟疾病；糖尿病；肺炎；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；高血壓性疾病等六類死因死亡年齡中位數高於全國之平均值73歲，該等死因多屬慢性疾病，死亡人口以老年人居多。

近10年來，各主要死因中，死亡年齡中位數以事故傷害增加9歲最多，其次為腦血管疾病；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；高血壓性疾病等死因，死亡年齡中位數均增加4歲，惡性腫瘤、心臟疾病、糖尿病、肺炎等死因死亡年齡中位數均增加3歲；其餘死因含慢性肝病及肝硬化、自殺等死因，死亡年齡中位數則增加1歲。
表3. 十大死因死亡年齡中位數比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歲 
	年  別
	性  別
	所有死因
	惡性腫瘤
	腦血管疾病
	心臟疾病
	糖尿病
	事故傷害
	肺炎
	肝硬化

慢性肝病及
	及腎性病變
腎炎、腎徵候群
	自殺
	高血壓性疾病

	94年
	全體
	73
	69
	76
	77
	74
	49
	80
	59
	77
	46
	79

	
	男
	71
	69
	74
	75
	72
	47
	79
	53
	77
	46
	77

	
	女
	75
	69
	78
	80
	76
	55
	83
	71
	78
	45
	81

	84年
	全體
	69
	66
	72
	74
	71
	40
	77
	58
	73
	45
	75

	
	男
	67
	66
	70
	71
	69
	39
	75
	55
	73
	47
	72

	
	女
	72
	65
	75
	78
	72
	43
	80
	67
	74
	44
	78

	增減歲數
	全體
	4
	3
	4
	3
	3
	9
	3
	1
	4
	1
	4

	
	男
	4
	3
	4
	4
	3
	8
	4
	-2
	4
	-1
	5

	
	女
	3
	4
	3
	2
	4
	12
	3
	4
	4
	1
	3


四、男性標準化死亡率增1.3%
94年男性死亡人數為86,460人，粗死亡率為每十萬人748.4人，其標準化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657.9人，較上年增加1.3%，或較84年減少14.4%。
圖3. 男性主要死因標準化死亡率與死亡人數占率變動 -- 94 年VS  9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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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

1.

第一象限內各點表該死因不論成長率或占有率均在增加，其距離原點愈遠其影響力愈大。

              2.

第三象限表該死因不論成長率或占有率均在減少，其影響程度呈現萎縮。


94年男性十大死因順位內容與上年相較，除93年第8位之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與第9位之自殺對調，餘均相同。分別為(1)惡性腫瘤；(2)心臟疾病；(3)腦血管疾病；(4)事故傷害；(5)糖尿病；(6)慢性肝病及肝硬化；(7)肺炎；(8)自殺；(9)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；(10)高血壓性疾病。

男性十大死因標準化死亡率較上年增加者，分別為(1)自殺(25.0%)；(2)糖尿病(15.8%)；(3)腦血管疾病(4.3%)；(4)慢性肝病及肝硬化(4.1%)；(5) 高血壓性疾病(2.4%)。另與上年相較呈減少者，分別為(1)肺炎(3.0%)；(2)事故傷害(2.6%)；(3) 心臟疾病(2.6%)；(4)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(1.3%)；(5)惡性腫瘤(0.5%)。
五、女性標準化死亡率減少1.1%
圖4. 女性主要死因標準化死亡率與死亡人數占率變動 -- 94 年VS  9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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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

1.

第一象限內各點表該死因不論成長率或占有率均在增加，其距離原點愈遠其影響力愈大。

              2.

第三象限表該死因不論成長率或占有率均在減少，其影響程度呈現萎縮。


94年女性死亡人數為52,497人，粗死亡率為每十萬人469.7人，其標準化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400.9人，較上年減少1.1%；或較84年減少22.2%，另94年男性死亡人數與粗死亡率皆為女性的1.6倍，但94年女性粗死亡率增2.7%：男性增4.2%。

94年女性十大死因與上年相較，其順位除糖尿病與心臟疾病對調外，餘均與上年同。
94年女性十大死因分別為：(1)惡性腫瘤；(2)腦血管疾病；(3) 糖尿病；(4)心臟疾病；(5)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；(6)事故傷害；(7)肺炎；(8)慢性肝病及肝硬化；(9)自殺；(10)高血壓性疾病。

94年女性十大死因標準化死亡率與上年相較，呈增加者分別為(1)自殺增15.6%、(2)糖尿病增5.2%；然而，與上年相較呈減少者，分別為(1)心臟疾病減4.7%；(2) 事故傷害減2.3%；(3) 惡性腫瘤減1.9%；(4)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減1.5%；(5)慢性肝病及肝硬化減1.4%；(6)高血壓性疾病減1.2%；(7)肺炎0.8%；(8)腦血管疾病減0.3%。

六、嬰兒因源於周產期之病態死亡者占48﹪
94年未滿1歲嬰兒死亡人數為1,026人，粗死亡率為5.0 ‰；其中男嬰粗死亡率為5.2 ‰；女嬰粗死亡率為4.7 ‰。

94年新生兒(未滿4週)死亡人數為605人，粗死亡率為2.9 ‰，孕產婦粗死亡率(=孕產婦死亡數/活產嬰兒數×100,000)為7.3‰ oo，嬰兒粗死亡率或孕產婦粗死亡率之時間數列長期趨式多為下降。
嬰兒主要死因有三種，依序為(1)源於周產期之病態占47.6%；(2)先天性畸形占27.5%；(3)事故傷害占5.2%；三者合占總嬰兒死亡人數的80.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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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5.歷年新生兒(‰)、嬰兒(‰)及孕產婦粗死亡率(‰ oo)
七、少年（1-14歲）因事故傷害死亡者占31﹪
94年1-14歲少年死亡人數919人，粗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22.3人，若與上年比較，死亡數減少0.1%；粗死亡率每十萬人增加0.5人。

少年主要死因依序為(1)事故傷害占30.9%，其中男性事故傷害粗死亡率較上年減少2.4%，女性則減少5.4%；(2)惡性腫瘤占13.4%；(3)先天性畸形占9.4%；三者合占少年死亡人數的53.6%。

八、事故傷害為青年（15-24歲）死亡之主因，占5成2
94年15-24歲青年死亡人數2,123人，粗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60.9人，若與上年比較，死亡數微增0.6%；粗死亡率每十萬人增加1.8人。

青年主要死因依序為(1)事故傷害占52.5%；(2)自殺占12.4%；(3)惡性腫瘤占8.8%；三者合占73.8%。其中，事故傷害及惡性腫瘤死亡人數分別較上年減少2人及24人，而自殺則增加42人。

九、壯年（25-44歲）死因以惡性腫瘤為首，事故傷害居次 

94年25-44歲壯年死亡人數12,379人，粗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163.5人，若與上年比較，死亡數增加4.8%；粗死亡率每十萬人增加7.0人。

壯年主要死因依序為(1)惡性腫瘤占22.9%；(2)事故傷害占17.9%；(3)自殺占14.3%；(4)慢性肝病及肝硬化占9.0%；(5)心臟疾病占5.1%；(6)腦血管疾病占4.4%；(7)糖尿病占2.1%；(8)肺炎占1.1%；(9)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占0.9%；(10)他殺占0.9%；此10項死因中，前四項死因合占壯年總死亡人數的64. 0%。

如與上年相較，粗死亡率減少者有5項，及其減少比率分別為：(1) 他殺減12.5%；(2) 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減6.3%；(3) 肺炎減5.3%；(4) 惡性腫瘤減3.6%；(5) 事故傷害減1.7%。然而粗死亡率較上年增加者亦為5項，及其增加比率分別為：(1)糖尿病增29.6%，(2)自殺增27.9%，(3)心臟疾病增5.1%；(4)腦血管疾病增2.8%；(5)慢性肝病及肝硬化增2.8%。增加之死因除自殺外，均分別為心、血管疾病及慢性病。

十、中年人（45-64歲）粗死亡率以惡性腫瘤居首，但減幅最大
94年45-64歲中年死亡人數為30,579人，粗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592.0人，若與上年比較，死亡數微增0.2%；粗死亡率則每十萬人增加1.0人。
中年十大死因依序為(1)惡性腫瘤占37.9%；(2)腦血管疾病占7.7%；(3)事故傷害占7.6%；(4)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占7.5%；(5) 糖尿病占7.1%；(6)心臟疾病占7.1%；(7)自殺占4.7%；(8)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占2.4%；(9)肺炎占1.5%；(10)高血壓性疾病占0.7%；其前6項死因合占中年死亡人數的74.8%。

如與上年相較，粗死亡率減少者有5項，每十萬人分別減少數為：(1)惡性腫瘤3.9人；(2) 心臟疾病2.8人；(3) 腦血管疾病0.9人；(4) 事故傷害0.9人；(5)肺炎0.3人。另粗死亡率較上年增加之主要死因亦有5項，每十萬人分別增加數為：(1) 自殺5.5人；(2) 糖尿病3.1人；(3)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1.5人；(4)高血壓性疾病0.2人；(5) 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性病0.1人。

十一、老年（65歲以上）粗死亡率以肺、腎等疾病增幅較為明顯
94年65歲以上老年死亡人數為91,931人，粗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4210.0人，死亡數較上年增加4.1%，粗死亡率增加數為每十萬人43.6人。
老年主要死因依序為(1)惡性腫瘤占24.5%；(2)腦血管疾病占11.1%；(3)心臟疾病占11.0%；(4)糖尿病占8.8%；(5)肺炎占5.5%；(6)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占4.3%；(7)事故傷害占2.6%；(8)慢性肝病及肝硬化占2.4%；(9)高血壓性疾病占1.8%；(10)支氣管炎、肺氣腫及氣喘占1.3%；此10項死因占老年總死亡人數的73.2%。

如與上年相較，有7項死因粗死亡率上升，每十萬人口增加數分別為：(1)惡性腫瘤增5.4人；(2)腦血管疾病增21.2人；(3) 糖尿病增36.5人；(4)肺炎增1.6人；(5)高血壓性疾病增0.9人；(6)慢性慢性肝病及肝硬化增0.7人；(7)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增0.5人。其餘3項死因粗死亡率均呈下降，每十萬人口減少數分別為(1) 心臟疾病減8.0人；(2) 事故傷害減6.2人；(3) 支氣管炎、肺氣腫及氣喘減0.3人。

十二、惡性腫瘤
（一）肺癌、肝癌續居主要癌症死因前二位

94年國人因癌症死亡人數為37,222人，占所有死亡人數的26.8%，粗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163.8 人，標準化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141.2人，較上年微減1.1% 。
如依各癌症粗死亡率排序，其前10位依序為(1)肺癌、(2)肝癌、(3)結腸直腸癌、(4)女性乳癌、(5)胃癌、(6)口腔癌(含口咽及下咽)、(7)攝護腺癌、(8) 子宮頸癌、(9)食道癌、(10)胰臟癌。
與上年比較，僅有攝護腺癌、子宮頸癌順位對調，其餘順位與去年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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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圖6. 主要癌症死亡率

如以十五大癌症標準化死亡率年增率比較，則攝護腺癌、女性乳癌、食道癌、結腸直腸癌、膀胱癌上升外，餘均減少。
圖7 主要癌症標準化死亡率與死亡人數占率變動--94年VS 9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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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  

註：

1.

第一象限內各點表該癌症不論成長率或占有率均在增加，其距離原點愈遠其影響力愈大。

              2.

第三象限表該癌症不論成長率或占有率均在減少，其影響程度呈現萎縮。


（二）兩性癌症標準化死亡率均降低
94年癌症死亡人數男性為23,944人與女性為13,278人；男、女粗死亡率分別為每十萬人口207.3人與118.8人，粗死亡率男性為女性之1.7倍。
94年男女兩性癌症死亡人數分別較上年增加2.6%與2.0%；男性、女性標準化死亡率分別減少0.5%、1.9%。

男性粗死亡率雖較女性高出甚多，男性因癌症死亡之平均年齡為66.3歲，與女性之66.4歲相當。

表4. 兩性癌症死亡年齡中位數比較

單位：歲

	年 別
	死因別
性 別
	所有癌症死因
	肺癌
	肝癌
	結腸直腸癌
	女性乳癌
	胃癌
	（含口咽及下咽）口腔癌
	攝護腺癌
	子宮頸癌
	食道癌
	胰臟癌

	94年
	男 性
	69
	73
	64
	73
	…
	75
	54
	79
	…
	60
	70

	
	女 性
	69
	71
	71
	72
	55
	72
	66
	…
	66
	76
	72

	84年
	男 性
	66
	69
	62
	69
	…
	69
	54
	76
	…
	66
	68

	
	女 性
	65
	68
	67
	70
	53
	67
	70
	…
	62
	73
	70


十三、本年平均生命年數損失相較上年無增減，19.2年
94年70歲以下人口潛在生命年數損失總人年數（計算公式如附註1）為1,137,318人年，較上年增加3.0%，平均生命年數損失為19.2年（計算公式如附註2）與上年相同。

男女兩性潛在生命年數損失總人年數分別為794,084人年與343,234人年；男女平均生命年數損失分別為每人19.6年與18.4年，男性平均生命年數損失較女性高出1.2年。

另以男女兩性潛在生命年數損失來看各項死因所造成活存年數損失，以惡性腫瘤最高，但若以平均生命年數損失所造成平均活存年數損失來看，則以事故傷害29.7年居首，自殺之27.2 年次之，再次為慢性肝病及肝硬化18.8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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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1：潛在生命年數損失：各年齡預期可活存年數為(70-死亡時之年齡)*該年齡死亡人數之和。

2：平均生命年數損失：潛在生命年數損失/該死因之死亡人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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